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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实施情况进展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业绩承诺补偿应回购股份99,155,926股，目前控股股东海航基础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础控股”）因股份被质押，无法按期完成股份回购

工作。 

一、股份回购注销审批情况 

2016 年 7 月 18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

于核准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海航基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579】号）核准，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基础”、“公司”）向基

础控股发行 2,249,297,094 股股份购买海航基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

础产业集团”、“标的公司”）100%股权。海航基础与基础控股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签署《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并于 2016 年 2 月 3 日补充签署《业绩承诺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经双方协商，基础控股承诺标的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额分别不

低于 79,508.85 万元、153,424.29 万元和 290,975.62 万元。海航基础和基础控股

一致同意，若标的公司于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累计实际实现净利润未达到《业绩

承诺补偿协议》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规定的相应年度累计承诺净

利润数额，则基础控股应就未达到承诺净利润的部分依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相关规定向上市公司承担补偿责任。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海航基础设施投

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众环专字



[2019]170038 号），基础产业集团 2018 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24,523.05 万元，与承诺的 290,975.62 万元相差-66,452.57 万

元。根据《业绩补偿协议》中“各方确认，若基础产业集团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

实际实现净利润数超出该年度承诺净利润数（即超额利润），超额利润在利润承

诺期内此后年度实际实现净利润数额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额时可用于弥补差额。”

的条款，本期未达到承诺的金额可以使用 2016 年度超额利润 8,333.49 万元和

2017 年度超额利润 36,800.15 万元进行弥补，弥补后仍有 21,318.93 万元的差额，

未能完成业绩承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并注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补偿股份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确定补偿义务人基础控股应通过股份补偿方式补偿公司股份数为

99,155,926 股，公司将以 1.00 元总价回购全部补偿股份并进行注销。 

二、股份回购注销实施进展情况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发布了《关于回

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债权人通知暨减资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42）。

公示期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申报材料，公司与债权人保持良好的沟通，未出现

因债权人主张债权而影响本次减资的情形。 

2019 年 7 月 25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登公司”）开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便实施股份回购注销手续。 

2019 年 11 月 26 日，公司向基础控股发送《关于提示海航基础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尽快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补偿工作的函》，督促基础控股及时办理相应

股份解押手续并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99,155,926 股股份转让至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的程序，以便按时推进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工作。 

2019 年 12 月 25 日，基础控股向我司发来《关于无法按期完成业绩承诺股

票回购注销暨明确后续解决方案的函》，函件表示基础控股已积极采取多种措施

来进行解质押，鉴于海航集团整体流动性风险尚未完全化解，基础控股的资金情



况仍然较为紧张，暂时无相关资金用于还款释放质押股票，预计无法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完成股份补偿，申请延期 12 个月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完成解押并转

让至我司，同时申请分批完成股份回购注销工作。 

2019 年 12 月 26 日，公司根据基础控股函件情况发布《关于回购并注销业

绩补偿股份实施情况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94）。 

2020 年 11 月 16 日，因基础控股尚未履行股份回购注销义务且已接近履行

承诺期限，公司向基础控股发送《关于再次提示海航基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尽快

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补偿工作的函》，督促基础控股尽快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业绩承诺补偿。 

2020 年 12 月 25 日，基础控股向公司发来《关于无法按期完成业绩承诺股

票回购注销暨明确后续解决方案的函》，函件表示因基础控股股票被质押，且数

量较大，前期对方已积极与各质权人沟通，尝试通过置换担保物、债务结构重组

等方式尽快释放相应股票用于回购注销，且与海通证券、民生银行、大业信托、

信达资产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进行了沟通，但效果均不理想，其应补偿股份

99,155,926 股的解押事宜目前仍未获得质权人的同意，故暂时无法办理股份回购

手续。 

三、基础控股股份回购注销后续工作计划 

根据基础控股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向公司发来的《关于无法按期完成业绩

承诺股票回购注销暨明确后续解决方案的函》表示，鉴于当前海航集团整体流动

性风险尚未完全化解，基础控股的资金情况仍然较为紧张，暂时无相关资金用于

还款释放质押股票，预计无法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完成股份补偿。后续基础控

股将根据海航集团流动性风险化解工作的统一安排进行解决。 

四、公司为推进回购注销业绩补偿方案采取的措施 

公司多次提醒基础控股尽快推进股份回购注销工作，并分别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及 2020 年 11 月 16 日向基础控股发送《关于提示海航基础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尽快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补偿工作的函》及《关于再次提示海航基础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尽快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补偿工作的函》，督促基础控股及时办



理相应股份解押手续并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99,155,926 股股份转让至我

司程序，以便按时推进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工作。根据基础控股股份回购注销

后续工作计划，公司将持续跟进 99,155,926 股股份的解除质押事宜，以便顺利实

施股票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与基础控股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约定：自基础控股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即《专项审核报告》

出具日）起至该等股份注销前，基础控股就该等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收益

分配的权利。公司自 2019 年 6 月起已经停止该 99,155,926 股股份表决权及收益

分配权利。 

五、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正积极与补偿义务主体基础控股进行沟通，要求其尽快提供解决方案，

公司也将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根据业绩承诺履

行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本次业绩承诺补偿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

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6日 

 


